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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法律与法规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是为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安全生产各方关系行为

的法律规范，是为保障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与健康而建立的法律

体系。本章主要介绍一些与劳动安全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第一节  相关法律 

我国现行的有关安全生产的专门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消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矿山安全法》等；与安全

生产相关的法律主要有：《劳动法》《工会法》《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

法》《港口法》《建筑法》《电力法》《刑法》等。  

一、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安全生产领域的综合法律，是安全生产

的基本法。《安全生产法》的颁布实施，为保障我国的安全生产，防止重、特

大事故的发生，保护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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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一系列

基本原则和制度，也是铁路运输生产活动必须遵循的。  

《安全生产法》分为总则、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从业人员的权

利和义务、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7 章 97 条。  

（一）安全生产方针 

安全生产方针是指党和国家对安全生产工作总的要求，是安全生产工作

的方向。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安全第一”，就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处理保证安全与生产经营活动的

关系上，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优先考虑从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

安全，实行“安全优先”的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生产经营的其

他目标。  

“预防为主”，就是按照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思想，按照事故发生的规律

和特点，千方百计地预防事故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将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  

“综合治理”，就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人管、法治和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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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并充分发挥社会、职工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有效解决安全生产领

域的问题。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安

全第一”是“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统帅和灵魂，没有“安全第一”的思想，“预防

为主”就失去了思想支撑，“综合治理”就失去了整治的依据；“预防为主”是实现

“安全第一”的根本途径，只有把安全生产的重点放在建立事故隐患预防的体系

上，超前防范，才能有效减少事故损失，实现“安全第一”；“综合治理”是落实“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手段和方法，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综合治理”的工作机

制，才能有效贯彻安全生产方针，真正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落到实处，不

断开创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二）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安全生产法》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有三点：  

（1）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3）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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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从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法律关系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

务的权利。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是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最直接的劳动者，

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同时也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1．从业人员的权利 

《安全生产法》第 45 条～第 48 条规定了从业人员依法享有以下安全生产

保障权利。  

（1）对危险因素及应急措施的知情权。  

（2）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建议、批评、检举和控告权。 

（3）对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的拒绝权。  

（4）遇紧急情况时的停止作业权和紧急撤离权。  

（5）被认定为工伤后的获保权和获赔权。  

2．从业人员的义务 

安全生产是从业人员最基本的义务和不容推卸的责任，从业人员必须具

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安全生产法》第 49 条～第 51 条规定从业人员应依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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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1）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

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二、刑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安全生产犯罪的规定主要有：重大飞行事故

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重大教育设施安全事故罪、

消防责任事故罪等。  

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32 条规定，铁路职工

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劳动法 

《劳动法》分为总则、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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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

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13 章 107 条。  

（一）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法》第 3 条赋予了劳动者 7 项权利和需要履行的 4 项义务。  

1．七项权利 

（1）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2）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3）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4）享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5）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6）享有提请劳享有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7）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2．四项义务 

（1）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  

（2）劳动者应当提高职业技能。  

（3）劳动者应当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4）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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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安全卫生 

《劳动法》52、53、54 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和政府在安全生产中

的责任和义务。  

第 52、53、54 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教育，防止劳

动过程中事故的发生，减少职业危害；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的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

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第 55、56 条规定，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

作业资格，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

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 57 条规定，国家建立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统计报告和处理制度。县级以

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对劳动者在

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亡事故和劳动者的职业病状况进行统计、报告和处理。  

（三）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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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和未成年工（指年满 16 周岁未满 18 周岁）由于生理等原因不适

宜从事某些危险性较大或者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劳动法》第 7 章明确规定

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保护。  

1．女职工保护 

（1）禁止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 4 级体力劳

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2）禁止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

规定的第 3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3）禁止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 3 级体力劳

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活动，对怀孕 7 个月以上的职工，不得安排

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4）禁止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

的第 3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不得安排其延

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2. 未成年工保护 

（1）禁止用人单位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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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2）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第二节  相关法规 

一、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和畅通，保护人身安

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发布了《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430 号）（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分为总则、铁路线路安全、铁路运

营安全、社会公众义务、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7 章 103 条。其法律

地位和效力低于安全生产法律和安全生产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政府的安全生

产规章。国家安监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主要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规定》等，本章仅介绍原铁道部制定的与劳动安全相关的

部分规章和标准。  

《条例》重点对铁路线路安全区的范围、划定及其保护，铁路运输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保护铁路线路的义务，铁路接近限界的保护，铁路桥梁（包括道


